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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98 证券简称：佰仁医疗 公告编号：2024-019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80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7 2024/5/28 2024/5/2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3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6,579,24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9,263,392.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7 2024/5/28 2024/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金磊、李凤玲、北京佰奥辅仁医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佰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80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

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企业

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8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60735920-8830

特此公告。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21� � � � � � � � �证券简称：*ST美吉 公告编号：2024-032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

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

至2024年5月20日，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3个交易日低

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美吉；证券代码：002621）于2024年5月17日、2024年5月20日连续2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截至2024年5月20日收盘，公司股票交易连续10个交易日内发生4次同向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书面询问控

股股东珠海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董事长、总经理金辉先生后，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不存在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未披露事项；

6、经查询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数据，截至2024年5月17日，公司所属中上协行业分类P83教育行业的

最新滚动市盈率为35.19，目前公司股票市盈率为负，显著偏离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7、除已披露的风险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事项；

8、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事项；

9、公司在关注、核实过程中未发现涉及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4年4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 公司2023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 、9.3.1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依据公

司2021年、2022年、2023年年报，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其中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四）“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9.8.1（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同时触及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9.1.2、9.1.5，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于4月30日（星期二）开市起停

牌一天，并于2024年5月6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风

险警示，证券简称由“美吉姆” 变为“*ST美吉” 。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5月2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3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78� �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4-018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洪信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4日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会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项目 股东类型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4 1,205,284,482 43.129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

311 588,568,358 21.0611

合计 315 1,793,852,840 64.1906

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

3 1,148,700 0.041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

311 588,568,358 21.0611

合计 314 589,717,058 21.102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黄丰律师、赖元超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会议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2,913,236 658,704 280,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476 0.0367 0.015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8,777,454 658,704 280,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407 0.1117 0.0476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567,940 4,000 280,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41 0.0002 0.015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432,158 4,000 280,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17 0.0007 0.0476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567,940 4,000 280,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41 0.0002 0.015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432,158 4,000 280,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17 0.0007 0.0476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567,940 4,000 280,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841 0.0002 0.015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432,158 4,000 280,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17 0.0007 0.0476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848,840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8 0.0002 0.0000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6.1�关于与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2,658 4,4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2,658 4,4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控股”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 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89,717,058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589,717,058股。

6.2�关于与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

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89,717,058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589,717,058股。

6.3�关于与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

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89,717,058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589,717,058股。

6.4�关于与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根据有关规定，太

阳控股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89,717,058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589,717,058股。

6.5关于与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为太阳控股的全资孙公司，从而构成关联股东。根据有关规定，太阳控股需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89,717,058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589,717,058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257,790 314,150 280,9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68 0.0175 0.015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122,008 314,150 280,9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91 0.0533 0.0476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西南宁林浆纸一体化技改及配套产业园（二期）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848,840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8 0.0002 0.0000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847,321 5,519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7 0.0003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1,539 5,519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1 0.0009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847,321 5,519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7 0.0003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1,539 5,519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1 0.0009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848,440 4,4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8 0.0002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2,658 4,4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63,857,261 29,995,579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279 1.6721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59,721,479 29,995,579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4.9136 5.0864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63,856,861 29,995,979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278 1.6722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59,721,079 29,995,979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4.9135 5.0865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63,856,861 29,995,979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278 1.6722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59,721,079 29,995,979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4.9135 5.0865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63,857,261 29,995,579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279 1.6721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59,721,479 29,995,579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4.9136 5.0864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24-2026年）〉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93,848,840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8 0.0002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89,713,058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3 0.0007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1,763,857,261 29,995,579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3279 1.6721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1

表决票数（股） 559,721,479 29,995,579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4.9136 5.0864 0.000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在2024年4月1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耀先生、徐晓东先生、王晨明女士分别作了2023年度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丰律师、赖元超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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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期限届满暨回购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份回购方案概述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已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回购的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不低于1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20,

0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金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2元/股（含），按

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833.33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72%；按回

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666.67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45%。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

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择机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3年内全部转让。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的3年内转让完毕，

尚未转让的部分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

二、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截至2024年5月18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9,249,800股，占2024年3月31日总股本的0.80%，回购最低价10.55元/股，回购最高价11.13元/

股，成交均价10.81元/股，回购总额为100,003,27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股份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回购价格、回购股份数量、回购实施期限等，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回购金额已达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

金总额上限，已按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不存在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五、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

地位，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六、股份回购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

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1、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2、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回购规则或

监管指引要求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予以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出售，若公

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3、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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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公司召开2023年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4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集团二十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87人，代表股份171,979,49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的

14.921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33,312,666股 （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19,

249,854股）的15.1749%。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1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53,041,587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股份总数的13.2784%，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33,312,666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

公司回购股份19,249,854股）的13.5039%；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7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937,

906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的1.643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33,312,666股（公司股权登

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19,249,854股）的1.6710%，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东）情

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78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5人，参加网络

投票的7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631,25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的4.0459%，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1,133,312,666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19,249,854股）的4.11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23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28,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49％；反对5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279%；弃权2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67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79,7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40%；反对56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2093%；弃权2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7%。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23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28,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5049％；反对5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9％；弃权2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6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779,7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40%；反对56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093％；弃权2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6167％。

3、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70,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93%；反对52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035%；弃权2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6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821,7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641%；反对52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2%；弃权2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167%。

4、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70,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93%；反对5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122%；弃权272,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821,7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641%；反对53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514%；弃权272,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5846%。

5、关于审计《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251,5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68%；反对5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057%；弃权2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903,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390%；反对52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274%；弃权2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4336%。

6、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344,0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6%；反对569,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0%；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

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925,8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873%；反对56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215%；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912%。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5,813,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8.2454%；反对79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6%；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813,0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454%；反对79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6%；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0%。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8、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54,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01%；反对80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4669%；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805,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02%；反对80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218%；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80%。

9、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261,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25%；反对53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085%；弃权1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913,1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601%；反对53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76%；弃权187,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023%。

10、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267,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58%；反对57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352%；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918,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25%；反对57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363%；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912%。

11、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54,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01%；反对71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4155%；弃权1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805,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302%；反对71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322%；弃权1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376%。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6,209,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452%；反对5,63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3.2758%；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0,861,7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6273%；反对5,633,7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815%；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12%。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3、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311,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16%；反对5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095%；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5,963,2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75%；反对53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1413%；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29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唐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 � �公告编号：2024-19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以总股本441,575,416股扣除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435,825,356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 （含

税），实际共计派发现金股利87,165,071.20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不送红股，

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通过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5,750,060股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前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0.1973956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公司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24年5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账户库存股后的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 以公司当前总股本441,575,416股扣减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5,750,060股后的股本435,825,356股为基数计算，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87,165,

071.2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普通证券账户号码 股东名称

1 08*****448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0*****362 陆仁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前总股本测算，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87,165,071.20元=435,825,356股×0.20元/股。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即0.1973956元/股=87,165,071.20

元÷441,575,416股。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前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73956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苍工路368号 邮编：201424

联系人：李立传、杨翼飞

咨询电话：021-57403737

电子邮箱：lilizhuan@zhezhong.com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相关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37� � �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4-037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8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武路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2,651,7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95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强先生主持，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江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542,788 99.9585 93,300 0.0355 15,700 0.006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542,788 99.9585 109,000 0.041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542,788 99.9585 109,000 0.041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542,788 99.9585 109,000 0.041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542,788 99.9585 109,000 0.041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董事2024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42,788 99.9578 109,000 0.042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542,788 99.9585 109,000 0.041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基本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00,314 98.6478 3,551,474 1.352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542,788 99.9585 109,000 0.041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00,314 98.6478 3,551,474 1.352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100,314 98.6478 3,551,474 1.352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3,771,574 97.1911 109,000 2.8089 0 0.0000

6

《关于公司除独立董事外

的其他董事2024年度基

本薪酬的议案》

3,771,574 97.1911 109,000 2.8089 0 0.0000

7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3,771,574 97.1911 109,000 2.8089 0 0.0000

8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

基本薪酬的议案》

329,100 8.4807 3,551,474 91.5193 0 0.0000

9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3,771,574 97.1911 109,000 2.8089 0 0.0000

10

《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

理制度的议案》

329,100 8.4807 3,551,474 91.5193 0 0.0000

11

《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329,100 8.4807 3,551,474 91.519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佳曼、于潇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